保險業招攬廣告自律規範
行政院金管會97.10.1金管保三字第09702548320號函准予備查訂定

行政院金管會101.1.2金管保理字第10002657720號函准予備查修正

行政院金管會101.05.15金管保理字第10102046980號函准予備查修正

金管會102年9月23日金管保壽字第10202100420號函准予備查修正

金管會107年1月3日金管保壽字第10610961480號函准予備查修正

金管會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2號函准予備查修正
金管會110年10月27日金管保壽字第1100427534號函同意備查
第1條 為規範保險業招攬廣告之行為，並保障消費大眾權益，以維護保險業之專業形象，特訂定本自律規範。
第2條 保險業銷售商品之招攬廣告，應遵守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及保險法等相關法令，並恪遵本自律規範。
第3條 本自律規範所稱之「廣告」，係指運用下列傳播媒體或於公開場所，就各項保險商品相關事務為傳遞、散布或宣傳：
1、 報紙、雜誌、期刊或其他出版印刷刊物。
2、 宣傳單、海報、廣告稿、新聞稿、信函、簡報、投資說明書、保險建議書、公開說明書、貼紙、日（月）曆、電話簿或其他印刷物。
3、 電視、電影、電話、電腦、傳真、手機簡訊、廣播、廣播電臺、幻燈片、跑馬燈或其他通訊傳播媒體。
4、 看板、布條、招牌、牌坊、公車或其他交通工具上之廣告或其他任何形式之靜止或活動之工具與設施。
5、 與公共領域相關之網際網路、電子看板、電子郵件、電子視訊、電子語音或其他電子通訊傳播設備。
6、 舉辦現場講習會、座談會、說明會、現場展示會或其他公開活動。
7、 其他任何形式之廣告宣傳。
第4條 保險業從事保險商品銷售招攬廣告，應依社會一般道德、誠實信用原則及保護金融消費者之精神，遵守下列事項：
1、 應載明或聲明公司名稱、地址、電話。
2、 應確保廣告內容之正確性，不得有誇大不實，或與銀行存款及其他金融商品作比較性廣告，保險業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
3、 廣告所使用之文宣，應以公司名義為之，其內容應經公司核可，並應與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保險單條款、費率及要保書等文件相符。但如保險業提供非屬履行保險契約權利義務之加值服務並列載為廣告內容之一部分者，應加註相關警語，避免讓消費者誤認該內容屬保險契約權利義務之一部分，且該內容不得違反法令規定。
4、 應以中文表達並力求淺顯易懂，必要時得附註原文。
5、 對保險商品或服務內容之揭露如涉及利率、費用、報酬及風險時，應以衡平及顯著之方式表達。
6、 壽險業應依據「補充訂定分紅人壽保險單與不分紅人壽保險單資訊揭露相關規範」規定揭露相關資訊。
7、 分紅保單不得以分紅率多寡為招攬廣告。保險業不得將分紅金額與同業、銀行存款或其他金融商品之報酬作比較性廣告。
8、 廣告內容不得有下列情事：
（1） 勸誘保戶提前解約或贖回。
（2） 藉主管機關對保險商品之核准、核備或備查，而使消費者誤認政府已對該保險商品提供保證。
（3） 對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核備或備查之保險商品，預為宣傳廣告或促銷。
（4） 對於過去之業績作誇大不實之宣傳、故意截取報章雜誌不實之報導作為廣告內容，或對同業為攻訐、損害同業或他人營業信譽之廣告。
（5） 虛偽、欺罔、冒用或使用相同或近似於他人之註冊商標、服務標章或名號，致有混淆消費者之虞，或其他不實之情事。
（6） 廣告文字內容刻意以不明顯字體標示保單附註及限制事項。
（7） 違反法令或各公會所訂之自律規範及其他經主管機關禁止之行為。
9、 資本適足性相關規範：
（1） 確保相關內容之正確性，以避免不當比較、宣傳或競爭之情事。
（2） 不得作誇大不實之宣傳，或對同業為攻訐之不當比較或競爭廣告。
（3） 不得使消費者誤認政府已對該公司或其相關業務提供保證。
（4） 不得使人誤信其能保證本金之安全或保證獲利。
（5） 應要求其往來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所屬業務員不得利用資本適足性相關內容作招攬業務之用，以避免招攬人員為不當之業務競爭。
（6） 前項所稱「不當之業務競爭」意指相互破壞同業信譽、共同利益或其他不當競爭之情事，直接或間接阻礙其他會員之業務發展或參與公平之競爭。
第四條之一 保險業應要求所屬業務員，除經公司核可之招攬廣告外，不得透過網際網路從事特定保險商品銷售招攬廣告（含透露商品名稱、特色或其他足以辨別為某特定保險商品之內容），有關網際網路從事特定保險商品銷售招攬時，招攬廣告應遵守相關程序如附件一；另保險業應訂定以下查核機制：
1、 查核範圍：各大入口網站、各拍賣網站、部落格等。
2、 查核頻率：至少每季1次。
3、 異常處理：經查證刊登內容違反本自律規範且為所屬業務員所刊登時，應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及公司管理辦法予以懲處，並要求該業務員限期改善或撤除該廣告；如經查證刊登者為合作往來之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公司所屬業務員，保險業應要求其限期改善並撤除該廣告。
4、 教育宣導：對於網路行銷廣告之相關規定及查核處理原則，應定期對所屬業務員進行教育宣導或發文公告保險業務員，除經公司核可之招攬廣告外，不得透過網際網路從事保險商品銷售招攬廣告。
第四條之二 保險業從事醫療險商品銷售招攬廣告，應加註攸關理賠金給付之警語，其警語字體大小應至少與該廣告其他部分相同，並以鮮明字體（如粗體、斜體、劃線、黑體、對比色或其他顯著方式）印刷。（自109年1月1日起實施）
第四條之三 保險業從事保險商品銷售之招攬廣告，如提供合作廠商之產品、服務或優惠訊息及相關資料供消費者參考者，應加註相關警語及責任歸屬說明，避免讓消費者誤認該內容屬保險契約權利義務之一部分，或保險業與合作廠商間有代理關係或類似關係。
第5條 人身保險業投資型保險商品招攬廣告除前條規定外，並應遵守下列事項：
1、 應依據「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規定揭露相關資訊。
2、 廣告內容應凸顯保險商品，並對保險保障應有相當篇幅之介紹，且依下列規定辦理：
（1） 如有揭示投資報酬率者，不得僅以個別年度之高報酬為銷售訴求，應揭露全期年化報酬率，並以同一字體列明給付條件。於連結結構型商品時，全期年化報酬率係指年化內部報酬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IRR)，應以消費者總繳保費及各期現金收入為計算基礎，且另需揭露淨投入本金為基礎之年化內部報酬率。
（2） 應揭示投資風險警語。
（3） 不得使人誤信能保證本金之安全或保證獲利。
（4） 如有保本字樣，應載明成就保本之各項條件。
第五條之一 保險業招攬「保證承保」商品，或製作針對50歲以上消費者之保險廣告時，應於廣告中以顯著方式揭露除外責任或不保事項之警語、意外傷害事故定義及消費者服務專線等重要資訊。前揭事項於電視廣告揭露之時間總和以不低於全部廣告時間之百分之二十與八秒長度時間二者取其高。廣告內容並應具有衡平性，避免過於偏頗致有誤導消費者之虞，該衡平性應落實於揭露方式，包括字體及版面大小、時間長短及表達方式等之衡平，列舉範例如下：
1、 廣告若提及保費負擔應同時說明對應之保險金額。
2、 廣告若提及保證承保應同時說明依約理賠。
3、 廣告若提及承保範圍，應揭露除外責任或不保事項之警語。
前項保險業招攬「保證承保」商品廣告，應揭露該商品之信用風險及費用風險。

第五條之二 人身保險業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依投資型保險投資管理辦法第5條第1項第2款方式辦理之投資標的（以下簡稱委託投資事業投資帳戶）之招攬廣告，另應遵守下列事項：

1、 以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之委託投資事業投資帳戶為廣告時，應於廣告內容中述明下列或與之相類之警語：

（1） 平面廣告：

1. 應揭示「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除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要保人投保前應詳閱商品說明書。」之警語。

2. 廣告內容提及下列情事時，應再加註之內容：

（1） 以資產撥回比率為廣告時，應揭示「本公司（分公司）委託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比率並不代表報酬率，本全權委託帳戶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之警語。

（2） 以資產撥回為廣告時，應揭示「本公司（分公司）委託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之全權委託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可能由該帳戶之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該帳戶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之警語。

（3） 委託投資事業投資帳戶如進行資產撥回前未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時，應再特別揭示「本全權委託帳戶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4） 如提及委託投資事業投資帳戶投資範圍或市場之經濟走勢預測時，需加註「本文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本全權委託帳戶之績效，本全權委託帳戶投資風險請詳閱保險商品說明」。
（2） 有聲廣告：透過廣播、電視、電影、手機簡訊、手機來電答鈴或其他相似方式，以影像或聲音為有聲廣告時，應揭示「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除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要保人投保前應詳閱商品說明書」。

2、 另從事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委託投資事業投資帳戶之招攬廣告時，不得有下列情事：

（1） 除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為負擔損失之表示。

（2） 提供贈品或以其他利益為不正當之招攬或促銷。

（3） 為虛偽、詐欺、隱匿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

（4） 對委託投資事業投資帳戶之績效，為不實陳述或以不實之資料或僅使用對其有利之資料作誇大之宣傳或刻意以不明顯字體標示附註與限制事項。

（5） 內容違反法令或全權委託投資契約內容。

（6） 以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人作為宣傳廣告之主要訴求或標題。
（7） 為委託投資事業投資帳戶績效之預測。
（8） 涉及對新臺幣匯率走勢之臆測。
（9） 內容採用可能貶低整體行業聲譽之方式作宣傳。
（10） 內容載有不正確或與全權委託投資說明書內容不符或不雅之文字、美術稿或圖案設計。
（11） 以委託報酬或績效報酬為捐贈或與投資人權益無關之詞語為訴求。
（12） 以採訪投資人之方式廣告促銷。
（13） 使用優於定存、打敗通膨等相類之詞語為訴求。
（14） 其他影響事業經營或投資人權益之事項。
第6條 保險業應將廣告及傳播媒體刊載或製播之錄影（音），妥善保存。
第7條 各會員應訂定廣告管理規範，及其散發公布之控管作業流程，並將本自律規範內容納入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項目，並依據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廣告於對外使用前，應依前項規範審核，確認內容無不當、不實陳述、誤導金融消費者、違反相關法令及自律規範之情事者，始得為之。
第8條 除保險法令另有規定外，保險業應要求其往來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所屬業務員不得印發未經其核可之招攬廣告。
保險業與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簽訂代理合約或經紀合約時，有關招攬廣告應遵循之事項準用本規範之規定。
第9條 保險業違反本自律規範經查核屬實者，提報各該公會理監事會，處以新台幣5萬元以上，新台幣20萬元以下之罰款；前述處理情形並應於1個月內報主管機關。
業務員有從事不實文宣、廣告情節重大者，所屬公司應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相關規定懲處並通報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及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各該公會為執行前二項查核事宜，應成立查核小組，其組織簡則另訂之。

保險業有第一項情事經查核屬實，或因業務員有第二項情事經查核認定有監督不週之情形時，查核小組應依情節輕重擬具建議處理方案，提報各該公會理事會通過後辦理，並報主管機關。
第10條 本規範經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理監事會及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理事會通過報主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1、 有關網際網路從事特定保險商品銷售招攬，業務員應使用經所屬公司核可之招攬廣告，並符合下列審核程序：
（1） 由需求單位主管先行初審。
（2） 初審完竣後，應轉送至所屬保險公司專責部門進行複審。
（3） 核定後之內容應照會法務／法令遵循相關單位確認適法性，並應遵守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及保險相關法令。
2、 業務員使用經所屬公司核可之「招攬廣告」，包括下列項目：
（1） 廣告文案。
（2） 廣告圖片。
（3） 廣告影片或動畫。
（4） 新聞稿。
（5） 其他任何形式之廣告文宣。
3、 業務員透過網際網路從事之招攬廣告，僅限上述核可之範圍，例如商品給付範圍、費率、報酬率、解約金等，非經核可之招攬廣告一概不准使用。
4、 業務員針對前述核可之招攬廣告僅可直接引用，不得擅自重製、改作、編輯或以其他任何形式變造資料。業務員使用經公司核可之招攬廣告，除該招攬廣告之內容外，僅可留下個人聯絡訊息。
5、 業務員得透過網際網路回答或說明一般性保險相關知識而非特定保險商品之內容(如全民健康保險、勞工保險、退休議題、風險管理或其它一般保險知識等)，應致力充實金融消費資訊及確保內容真實性，避免誤導消費者，以健全國人保險觀念。
6、 保險業應定期對所屬業務員進行教育宣導或發文公告，或不定期針對網際網路招攬行為進行個案宣導。
附件二（自109年1月1日起實施）
醫療險廣告文宣與相關揭露原則
1、 保險業於醫療險（含住院日額給付）之廣告文宣應加註警語：
（1） 給付日間留院適用：
「本保險所稱之『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包含精神衛生法第三十五條所稱之日間留院。保險公司辦理理賠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2） 不給付日間留院適用：
保險業於醫療險（含住院日額給付）之廣告文宣應加註警語：「本保險所稱之『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十一條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第三十五條所稱之日間留院。保險公司辦理理賠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2、 相關揭露原則：上述警語字體大小應至少與該廣告文宣其他部分相同，並以鮮明字體（如粗體、斜體、劃線、黑體、對比色或其他顯著方式）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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